
 

成績單範例 

各課程皆有其專
屬學分性質，不
同性質之學分數
不得相互流用 

本通知單恕不補發，當你需要繳交 
「成績單正本」時，請自行影印後，  

攜帶正、影本至註冊組驗證。 

驗證後影本視同正本 
正本請務必自行妥善保存切勿交付他人 

畢業條件一：應修學分(111 學年度後入學) 

已修習 182 學分，並取得 150 學分以上。 

並須包含取得必修 102 學分以上，及選修

40 學分以上。 

本通知單不含該

學期補考成績。 



 

畢業條件二： 
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 

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




